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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委员会文件

院党文〔2023〕26号

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委员会
关于做好党委委员酝酿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》、河北师大

党委《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实施细则》和河北师大党委组织

部《关于做好学校基层党组织换届工作的通知》的规定，结合我

院实际情况，现将学院党委委员的酝酿推荐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党委委员组成原则、构成要求和推荐条件

经学院党委研究，并报中共河北师范大学委员会同意，中共
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委员会设委员 9名。

党委委员由学院党委书记、副书记、行政领导班子成员（中

共党员）、党委有关部门或二级党组织的负责人组成。

推荐党委委员候选人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、德才兼备、群众

认可、注重实绩和民主集中制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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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委员的推荐条件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，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政策理论素养，理想

信念坚定，自觉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

个维护”；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；具有较强的

谋划发展和组织协调能力；具有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开拓创新

的精神品格；具有良好的思想作风、领导作风、工作作风和生活

作风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

威信；具有勤奋务实、严守纪律、清正廉洁、无私奉献的党性修

养，在学院的发展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在党建和思想政治工

作、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及管理服务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。

二、党委委员候选人酝酿推荐办法

酝酿推荐党委委员候选人，按照规定采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

下相结合的办法。首先，各选举单位要组织所属党组织和广大党

员认真学习领会学院党委关于党委委员酝酿推荐工作的文件精

神，按照推荐条件和名额要求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在全院范围内开

展酝酿推荐工作。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综合本单位党员的意见，

提名推荐党委委员候选人，填写《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党委委

员酝酿推荐表》，于 12月 6日 17:00前送至党群工作部。

党委委员的推荐情况汇总后，学院党委根据大多数基层党组

织的意见，并考虑委员的合理分布和候选人的条件，按不低于

120%的比例确定党委委员候选人初步人选（11名），并对党委委

员候选人初步人选进行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方面的考察。初步

人选名单下发给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征求基层组织和党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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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学院党委根据酝酿推荐和考察情况，最终确定党委委员候

选人预备人选，并报河北师范大学党委审批。

附件：《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党委委员酝酿推荐表》

中共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委员会

2023年 12月 5日

学院办公室 2023年 12月 5日印发



4

附件

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党委委员酝酿推荐表

（不超过 11 人，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党组织名称（盖章）：

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


